关于《银川市支持激活文旅消费潜力的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认真落实《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银川市提振消费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对“激活文旅消费潜力”、“打造消费集聚区”进行奖补，充分发挥奖补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导向作用，进一步促进银川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，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制定了《银川市支持激活文旅消费潜力的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一、起草的依据及过程

依据《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银川市提振消费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银政办发〔2025〕31号）要求，结合银川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分5部分，严格遵守相关财政资金管理办法，严格遵循“强化引导、突出重点、择优扶持、注重绩效”的原则，确定了奖补资金的奖补形式、奖补范围、奖补项目范围、奖补条件、奖补标准和奖补资金管理、奖补资金申报等，规定了奖补资金的支持范围为成功创建或评定的国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，全国甲级、乙级旅游民宿，国家级、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，全国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游饭店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。

三、制定《实施细则》的必要性

根据《中共银川市委办公室 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进一步加强市级专项资金管理和改革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银党办〔2024〕97号）和《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银川市提振消费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银政办发〔2025〕31号）要求，制定《实施细则》以便于规范奖补资金的申报、管理和使用，进一步促进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
